
浪费不好，餐桌上的浪费更是非常不好。只要
不是公款吃喝，一个人在餐桌上浪费的都是自己辛
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为了面子而浪费，亦是不值
得的。面子不值钱。那种虚幻，讲起来才有，说它
没有，它就没有。

还是古人说得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还是俗语说得在理：粮收万
石，也要粗茶淡饭。会吃的吃千顿，不会吃的吃一
顿。当下许多人，生存已很艰难。把那些餐桌上的
浪费换成个人其他的理性消费，才是一个有现代生
活理念的人所应做的事。

餐桌上的浪费固然不对，但对剩饭剩菜行为
施行处罚，细究一下，问题更多。努力减少、消除
餐桌上的浪费，是个人私德，基本上无碍他人。
对剩饭剩菜行为施行处罚，怎么看都华而不实，疑
似刮风，疑似形式主义。反对餐桌上的浪费，目标
不能说不正确，但即便如此，办法也不能显得莫名
其妙。

浪费不浪费只属于道德层面，不需要动用行
政手段。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办法也不见得能行
得通。吃不完的东西，有的能打包，有的却不能再
打包带走。逼着消费者打包，有些人出门就扔进
垃圾箱，和不打包相比，还多了一个食品袋或者餐
盒，造成更大的浪费和污染。很多事情，都不是靠
罚款、处罚所能解决。硬去做，那无非就是花架
子，不起实际作用。先天不足的地方性的“办法”
还是少出台为好，于法规不合于情理不通的土政
策，对老百姓有伤害，但对公权力信用的消磨与伤
害则更大。

厉行节约没错，但动不动就处罚，疑似权力在
扩展自己不该扩展的边界，疑似该管的不去管，
管不了的却非要管。而如果餐桌行动的目的仅
仅是为了罚款而行动，那它的可疑性就更大了。
大家都知道，反对餐桌上的浪费，最该管的还是
公款吃喝那一块儿，那一块儿浪费得最厉害，危
害亦最大。如果那一块儿管好了，不仅利于国计
民生，还利于民间餐饮文化中大吃大喝风尚的有
效改良。 伊 文

在公共场所进餐，有剩菜剩饭习惯的人
要小心了，你可能因此受罚。28日，从市文
明餐桌行动领导小组会上传出信息，武汉将
对宾馆、饭店、餐馆、学校食堂、党政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食堂剩饭剩菜行为制定处罚办法。
（5月29日《武汉晚报》）

对剩饭剩菜行为
施行处罚疑似花架子

不该叫停
“民间”打车软件

地方政府是否有必要叫停打车软件，或禁止价
外加价？实际上，最近几年打车软件如雨后春笋般
的出现，已经为不少消费者提供了打车的便利。信
息科技和市场结合，缓解了打车难，这是一种创
新。在发展初期，它固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规范，
但对“加价”市场行为“一刀切”禁止，不符合消费者
的利益，无疑值得商榷。

总理李克强曾说过，“转变职能要厘清和理顺
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
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
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以此观之，在打车软件一事上，地方政府该做
什么，不该做什么，其实非常清楚。

打车软件的出现，说明市场完全能够办好这件
事，政府应相信市场机制能够确保打车软件的健康
发展。但是，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新生的打车
软件，或者声色俱厉，或者急于推出官方的打车软
件，给人的感觉是不相信市场机制，也不相信民间
力量。

地方政府有没有必要推出官方打车软件，是
值得重新考量的问题。官方打车软件必然会和
市场打车软件同台竞争。地方政府如何保证市
场公平？现在，市场已经自发涌现了多款打车软
件，地方政府还有必要用纳税人的钱，重复建设打
车平台吗？

上海等地准备严格禁止“加价”的违规行为，其
实也并没有抓住打车软件管理的重点所在。早晚
高峰期，对于一些迫切需要打车的消费者而言，适
度加价他们愿意接受，关键是及时能打到车。如果
消费者不接受，市场自然会淘汰它们。消费者自愿
加价，是双赢的结果。严格禁止“价外加价”，只能
让着急打车的民众，更难打到车。这也是在给消费
者添堵。其实，由官方提供的电话叫车服务，最终
也存在加价的问题。

实际上，打车软件急需规范的主要有两点：一
是完善行业准入门槛，淘汰那些技术创新乏力的企
业，通过优胜劣汰提高这一行业的服务质量；二是

“加价”幅度进行适当限制，同时防止司机欺诈、胁
迫乘客，或者乘人之危赚取不当利益，对于这样的
司机，必须严厉处罚。

地方政府解决打车难、规范打车软件，要恪守
权力边界，不可随意插手市场能管好的事情。给打
车软件一条生路，对于消费者、出租车司机以及城
市交通环境，都是有益的事。 倪金节

近日，打车软件遭遇不小的麻烦。先是
深圳领先一步，全面叫停了打车软件的使
用，并勒令出租车司机删除软件。而北京、
上海和武汉的交管部门也都表示将严格禁
止出租车司机与乘客达成价外加价的“违
规”行为。

近日，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联合市
控烟协会等多家单位突击暗访，重点检查了一
些机关单位办公楼。面对突然“杀到”的暗访
组，一些供职于政府部门的“老烟枪”们的反应
千奇百怪：有的是淡定自如“打死不认”，有的是
态度谦恭“知错能改”，也有的火冒三丈“牛气哄
哄”……这样的景象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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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陋习
都根源于有钱没文明

正是有了太多的不文明，才有了这出国(境)旅
游文明行为指南。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实践的
角度讲，约束力有限，对陋习随意发作者，仅有某种
提醒作用。

指南里有“讲究卫生，爱护环境”这一条。讲不
讲究卫生，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私德，但在具体环境
里，它却是公德。譬如，在一带团导游眼里，在欧洲
国家，随地吐痰这种行为几乎是绝迹的，但这一本土
式陋习，却被大量国人带出了国门。

得承认那些境外游的人是花了钱的，但花了钱
不等于可以不尊重当地人的民风民俗，在人家地界
撒野。又是老者，又是退休下来的官员，走到哪吐
到哪，甚至于在博物馆里吐痰，招来周围人异样和
鄙夷的眼光。导游上前制止，竟还说“我花钱了，外
国人咋毛病这么多。”往轻里说，这是为老不尊。作
为人，他自身整个系统都有问题。其人粗俗、鄙俗，
这是一定的。他的自以为是，更是他长期养下的恶
俗。自以为有钱有势有身份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
法，才会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德行，认为一切都可以
做，可以用钱买，包括脸面。有这样的思维和行为，
他就不会顾及更深层面的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他
人尊严。

大声喧哗、乱扔垃圾、不遵守秩序、破坏文物、
糟蹋环境、吃自助餐浪费、不经过他人允许随意拍
照、衣冠不整参观庙宇或博物馆，这种种劣迹，既有
自身修行问题，也反映出一种文化的劣根性。本土
是一个逆向淘汰的地方，做老实人吃亏，凡是不讲
私德公德者、投机钻营者，总能够在社会中如鱼得
水。一些人养成的恶习、陋习，犹如有毒有害的空
气一样，驱之不去。“精明”的人在社会上干什么事
都游刃有余，老实人就成了屡战屡败者。一些人的
道德败坏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并形成一种文化，这
就是厚黑。所有“成功”的后面都是伪善伪装，都是
丛林法则，不择手段。各种各样的粗鄙之行都由心
生都由心来，只是这地界里人见怪不怪，但外邦人
看到了还是惊诧不已。

即便是游山玩水也有某些深意，它最起码会有
一种精神陶冶的作用。只看眼前，只顾自己，喧哗吵
闹，追捉、投打动物，攀爬触摸文物，种种“有钱没礼
貌”，就是有钱没文明。这也能证明，一些人对母语
文化尚缺乏感知能力，让他去了解达·芬奇和米开
朗琪罗，无疑是缘木求鱼。再说，有些人根本没有与
其他文化沟通的意愿，一切不过是拿钱摆谱，一切不
过是感官享受，一切不过是浮光掠影。精神世界的
匮乏，让他们仅成为他人世界里的匆匆过客丑陋过
客。 今 语

近日，国家旅游局网站发布了“中国公民
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120个字的指南
内容涉及游客礼貌、节约、注意风俗习惯等多
方面。同时发布的还有，“中国公民国内旅游
文明行为公约”。（5月29日《新京报》）

反腐败
以自身硬气“立信于官”
在6月20日前，纪检监察系统干

部职工要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
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
告”。这一举动，引发了社会对“会员
卡腐败”的关注，更激发着人们对反
腐新格局的期待。

“吃吃喝喝无伤大雅，拿卡收卡
不是腐败”。近年来，沿着这种似是
而非的朦胧逻辑，会员卡这种看似不
起眼的“小便宜”，逐渐异化为官商

“勾兑”的利器。而各种高档会所发
放的餐饮、美容、高尔夫等会员卡，也
渐渐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沾染上了
浓厚的特权色彩。正是因为“针大的
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中央领导同
志强调，“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
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
义和奢靡之风。”

就此而言，纪检监察系统开展的
会员卡清退活动，有着“四两拨千斤”
的功效。从改作风来看，既不容许公
开场所的大吃大喝，也不容许隐蔽在
会所里的“腐败躲猫猫”，这是对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细化和延续；就反

腐败来说，从会员卡入手“包抄”变相
腐败的后路，打击腐败从公开场合向
私密领域延伸，彰显了穷追猛打的反
腐决心，也体现了“把自己摆进去”的
反腐思路。

明朝陈继儒在《小窗幽记·集醒》
中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
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正人先正己、治腐先治内。不管是改
作风还是反腐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
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
决不做。从自己做起，从领导干部做
起，把自身管好了，好多事就好办
了。在这个意义上，“信任不能代替
监督”，“监督者也要接受监督”，这些
自我期许和要求，直接关系到反腐的
能力和公信力。纪委和纪检干部，只
有自身立得正、硬得起，既有表态、更
做表率，才能在反腐败时无私无畏、
动真碰硬，拍“苍蝇”也敢打“老虎”，
捞“浮起的”也敢动“沉底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硬”后更
重要的还是“打铁”。专家分析，纪检
系统清退会员卡将起到示范作用，

“下一步整个公务员系统都会提出这
样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将
政治自觉转变为规则自律？如何打
消一些人等待观望的侥幸心理？对处
于灰色地带、缺乏明确法规的“会员卡
腐败”，除了加强监督、要求自律外，如
何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
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回答
好这些问题，不仅能确保会员卡清退
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
尾，也能为其他领域反腐行动积累经
验、树立样本、增强信心。

反腐败，重在以实效取信于民。
作为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反
腐败斗争不会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集
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从发生
在群众身边、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抓
起，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反腐成
果，以此“取信于民”；从纪检干部自
身做起，执纪者先守纪、律人者先律
己，让各级干部看到一视同仁的反腐
决心，以此“立信于官”，这是标本兼
治的反腐路线，也是“建设廉洁政治”
的必然选择。 范正伟

厉行控烟
公务人员当率先垂范

眼下，新版《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呼之
欲出。条例中提出，拟将吸烟罚款从 20 元增加到
500元，对于未履行控烟职责的行为，也拟大幅提高
罚款额度。因为公众的权利意识日渐提升，且正在
酝酿中的特区控烟条例堪称史上最严，因此深圳控
烟受到广泛关注。

我国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根据公
约要求，我国应自 2011 年 1 月 9 日起，在所有室内
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
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此外，深圳作
为国家“无烟环境促进项目”城市，曾承诺自 2009
年 11 月起两年内完成控烟法规的修改工作，在立
法层次、禁烟场所覆盖范围、执法机制以及处罚等
关键条款上有所突破。某种意义上讲，深圳此次
控烟的经验，也将成为其他城市制定、推行控烟政
策的参考样本。

而从检查组近日暗访的情况来看，形势却并不
乐观。尤其是，暗访组在罗湖区城管部门的办公场
所也发现了正在抽烟的公职人员，办公室旁边楼道
的垃圾桶甚至被烟头点燃。而根据正在修订的《深
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城管部门正是执法成
员单位之一，执法者的状态尚且如此，让普通市民
如何对禁烟有信心？

平心而论，老百姓是人，公职人员也是人，法
律的施行不因人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控
烟问题上，公职人员尤其是执法人员确有责任率
先垂范，为树立新的社会风尚作出表率，公职人员
责无旁贷。

控烟不是禁烟，不是要将烟民一棍子打死，毕
竟在我国，生产、销售和购买香烟都是合法的。
现在我们为控烟所做的全部努力，不是为了立
即、马上、彻底地消灭烟草，而是力争在烟民和非
烟民之间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已经或即将出台的
控烟措施，也没有全然剥夺烟民抽烟的权利，而
是促使其在抽烟的同时尽可能顾及他人权益。
在吞云吐雾之时多为他人着想一点，这样的要求
并不过分，对于烟民中的公务员群体来说，更不
应该是难事。

而从暗访组发现的情况来看，一些公职人员不
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不屑于做，总觉得控烟不过
是走走过场，不可能真正兑现。应该说，这样的想
法未必只存在于公务员群体之中，但类似的认识和
态度，又确是控烟之大敌，甚至某种意义上讲，出台
新版《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就是要同这种
顽固观念作战。

因此，如果要让控烟切切实实地收到成效，不妨
将公务员群体作为样板，让老百姓看看没有什么观念
是扭转不过来的，没有什么习惯是改变不了的。当大
家都能意识到法律和权利比某种观念和习惯重要，便
能在控烟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自觉。 则仁

司法公开如何避免选择性公开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法院新闻宣传

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对
各级法院提出要求：法院应客观及时全
面地公开工作信息，切实提高司法工作
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舆论监督。

“媒体的多样性和信息技术的发
展”的确给司法与传媒带来新挑战。
但不管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司法对于
公正的追求都应始终如一，这也是司
法公开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一项日常工作的司法公开，早
已拥有了多层次、体系化的法律依据。
比如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一律
公开进行。在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之下，
法律的细化规定相当多。至于最高人
民法院自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就更具
体和详尽。如2007年6月最高人民法
院下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
工作的若干意见》。尤其是2009年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司法公
开的六项规定》，力推从立案、庭审、执
行到听证、文书、审务的全面公开。

但也要看到，对于一些法院来说，
司法公开仍被认为是一种“权力”，而
非公民的“权利”。由于法律责任的不

完备，司法公开就成了“我想公开就公
开，我想公开多少就公开多少”。加之
纸上的规定，在现实执行时常有走样，
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实质尊重。比如
在一些社会关切的诉讼中，本应公开
的庭审，有的故意安排在小法庭进行，
有的法外设置诸多旁听的限制性条
件。这些潜滋暗长的“应对办法”，值
得警惕，也急需化解。

另外，司法公开的新问题还在于，
虽然有些地方法院，在新媒体平台上
四面开花，积极主动尝试着司法公开
的新途径。但在现有的法院微博、法
院博客和法院微信中，又普遍存在着

“形式大于内容”的顽疾；此外，司法表

达与社会表达在有些时间，还会产
生偏差，这同样需要法院在践行司
法公开时，积极主动地进行解读，并
与受众进行互动，以期司法公开的
有效性能够得到强化。

司法公开绝不是司法机关的权
力，而是满足民众知情权的必需，又是
保障公民监督权的前提。媒体与司法
并非天生的敌人，不越界的舆论监督
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从
此意义上说，媒体更是司法的朋友。

近年来，社会对政府信息公开的
关注度颇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
台，大大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进
程。而司法公开同样重要，解决旧问
题，应对新问题，都需要在现有司法公
开相关法规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司法
公开制度建设，推动相关立法，让司法
公开更有约束力、法律责任更为明
确。如此，才能防范选择性公开，更好
地遏制司法腐败。 京 文

彻底取消加分不是矫枉过正

在高考一分之差都可能改写命运
的现实背景下，这种大规模的加分现
象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事实上，
随着高考加分丑闻在2010年集中爆发
——厦门马拉松的群体舞弊以获高考
加分事件、四川省中学生游泳锦标赛
破纪录“卖奖”丑闻、台州一中4名官员
子女获20分加分丑闻、“三模三电”舞
弊事件等纷纷曝光，这一政策的去留
便一直成为舆论焦点。

其实，相对于国务院提出要“清理

并规范升学加分政策”，近些年来，社
会上关于取消高考加分政策的呼声
一路高涨。近日有论者明确提出，高
考加分政策应彻底废除，因为加分制
度包含着无穷无尽、无法封堵、无法
防范的腐败漏洞。而当初之所以要
设立加分政策，就是着眼于对唯分数
论的强力修正，弥补招生制度的某种
缺陷，让铁板一块的高考为人才提供

更充分的成长空间。一旦彻底取消，
等于走了回头路，这是不是一种矫枉
过正？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它即使是一
种矫枉过正，也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
轻”的理性选择。因为，巨大的利益驱
使之下，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早已
弊病丛生，沦为权力与金钱暗通款曲
的秘密场所。我们都知道，公开、公
平、公正是高考的基石。尽管目前的

高考仍有不少弊端，但没有什么能取
代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底线
必须坚守，这是无数贫寒子弟赖以改
变命运的希望所在。从现实层面考
量，从对人性无法抵御利益诱惑的层
面考量，确实只有对它用“除”法才能
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刚性。如果一个
人确实在某方面才华出众，可以通过
高校的自主招生破格录取，而不必设
置容易被人为操纵的加分弹性空间。

同样从这个角度看，正如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所说，从长远计，推进高考改
革，让学生自主选择高校，并赋予大学
自主招生权，才是关键一环。要防止
高考在唯分数论与素质教育之间进退
失据、实现公平与唯才是举的兼容，需
要对教育体制施行更深层次的“手
术”。 秦梦鸽

近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了
北京市 2013 年高考照顾对象名
单，结果发现，几乎每5名考生中就
有一人享受照顾，平均每8名考生
中就有一名享受直接加分。

一些地方政
府部门长期以来
工作简报、转发
文件泛滥，饱受
诟病。而不少基
层 公 务 员 也 为

“写材料”疲于应
付，有时辛苦写
了两天材料，领
导 不 喜 欢 ，重
写 。 原 本 一 份

“村里修了一条
路”的简报，几百
字能写清楚，但
按照“八股”形
式，得从领导重
视、亲临调研、精
兵施工、实效意
义等几部分，硬
是洋洋洒洒写上
几千字。（据中新
网）

漫画/赵国品

“八股”文件


